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监督检查的办法》的通知
粤建市〔2009〕8号
广州市建委、各地级以上市建设局：
    为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确保建设工程施工和监理招标中标后，按照招标文件、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和工程合同的约定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我厅重新修订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监督检查的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我厅建筑市场监管处。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OO九十二月十五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监督检查的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确保建设工程施工和监理招标中标后，按照招标文件、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和工程合同的约定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和监理招标中标后的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监督检查，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施工（含施工总包和分包单位）、监理等单位执行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履行投标承诺、工程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的一系列活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广东省建设信息中心建立全省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管理信息系统），各市要以该管理信息系统为平台，建立健全本地的相应管理信息系统。相关单位必须通过该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填报本办法要求填报的资料，确保建设工程项目中标后的工程管理信息公开，方便政府和社会监督。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检举和投诉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中标后建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依法加强对施工总分包的管理，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中有载明分包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可同意分包，并在合同中约定。建设单位不得指定分包单位。
　　第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发现施工或监理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不一致，工程分包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应予以纠正。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管理信息系统上填报《施工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见附表1）、《监理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见附表2）以及《施工总分包情况报告表》（见附表3）。
　　第九条 投标文件确定的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除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外，不得更换：
　　（一）因重病或重伤（持有县、区以上医院证明）两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的；
　　（二）调离原工作单位的；
　　（三）因管理原因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施工单位认为该项目负责人不称职或监理单位认为该项目总监不称职需要更换的；
　　（四）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建设单位要求更换的；
　　（五）因违法被责令停止执业的；
　　（六）因犯罪被羁押或判刑的；
　　（七）死亡。
　　发生上述情形需要更换的，施工或监理单位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填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班子变更情况报告表》（见附表4），并附上有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同意方可变更。同意变更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管理信息系统上填写变更的内容。
　　更换后的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应与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所确定的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的主要条件一致。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人员、监理人员到位情况和施工总分包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每月至少检查一次。检查的主要内容和步骤包括：
　　（一）施工管理人员到位情况。重点检查：
　　1.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是否与《施工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一致；
　　2.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主要监理人员是否与《监理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一致；
　　3.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等人员的变更是否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二）施工发包和承包情况。重点检查：
　　1.建设项目分包是否符合《建筑法》有关工程发包、承包的规定；
　　2.施工现场是否有投标文件载明的大型机械设备，如有变化，理由是否充足。
　　（三）填写《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记录表》（见附表5）。发现有下列行为的，应及时报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查处：
　　1、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监理人员与中标情况登记表不一致的；
　2、项目负责人或总监理工程师现场管理不到位的；
　　3、投标文件没有载明分包而分包或分包内容与投标文件载明的分包内容不一致的，转包、违法分包的；
　　4、项目负责人承担超过一项的工程项目或总监理工程师承担超过三项的工程项目任务的；
5、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事项的。
第十一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管理信息系统上填报《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情况登记表》（见附表6）。
　　第十二条  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有下列行为，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外，还应记入单位的诚信档案，并在信息网上公布：
　　（一）建设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分包单位的；
　　（二）施工单位转包、违法分包或违反投标承诺分包工程的；
　　（三）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
　　（四）非原参加投标中标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负责组织施工（监理）或在实施过程违反第九条规定更换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的、项目的其他主要管理人员或监理人员与中标文件确定的人员不相符的；
　　（五）投标文件确定的大型机械设备没有进入施工现场的；
　　（六）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串通，签认虚假工程量或工程造价的；
　　（七）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行为。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有下列行为的，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外，还应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网上公布：
　　（一）施工现场管理或现场监理不到位的；
　　（二）非本人资格证书登记所在的单位从事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或监理工作的；
　　（三）与有关单位管理人员串通，签认虚假工程量或工程造价的；
　　（四）项目负责人同时承担超过一项工程项目或总监理工程师承担超过三项工程监理任务的；
　　（五）违反有关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行为。
　　项目管理的其它人员有上述行为的，参照上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其它工程建设项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各地级以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原省建设厅粤建管字〔2004〕10号同时停止执行。
　
附件：1.施工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
　　  　　2.监理招标中标情况登记表
　　 　　3.施工总分包情况报告表
　   　　 4.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班子变更情况报告表
　   　　 5.建设工程中标后监督检查记录表
6.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情况登记表
